
2013年铜陵学院“徽风铜韵”铜工艺品设计大赛细则

一、参赛人员资格

1、全校学生均可参赛。

2、参赛作品申报数量不限。

3、任何参与大赛组织和评选工作的人员均不得参与本次大赛。

二、参赛作品内容及要求

 1、设计主题：“徽风铜韵”

围绕“徽风铜韵”这一主题，本次铜工艺品（馈赠礼品）设计应体现历史悠久的徽派文化和铜文化，既要充分展示徽风魅力，又要体现铜陵青铜文化的文明历史，力求立意新颖，寓意深刻。

2、参赛类别及比赛内容：

要具有原创性、实用性、艺术性以及方便携带的特点，能满足人们审美鉴赏的要求，不仅适用于城市公关，还适用于馈赠礼品的开发。主办方希望通过该礼品能加强与各地间的交流，传播青铜文化，对城市文化氛围的营造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1、具有原创性，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设计作品具有独特的创意以及完整性，必须体现徽文化或铜陵青铜文化特色，理念独特，富有创意。
2、实用性，设计的方案要充分考虑市场价值，便于后期开发（材质、工艺流程易于制作）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产品未来的趋势，方便携带，易于流通。

3、具有艺术性，观赏性强，艺术价值高，艺术品的外观应符合大众审美的艺术要求。

三、参赛作品的尺寸和提交方式　  

 1、实物作品尺寸及外形要求：

（1）尺寸要求：作品长、高、宽在25厘米内。

（2）外形要求：作品可以是圆雕、浮雕等各种形式。

（3）材质要求：易于成型的材料。

（4）作品均采用实物（ 模型材质自定，需考虑适用于铜工艺制作流程）的表现形式。同时，作品主题、结构、工艺、使用材质等需详细说明。

每件参赛作品，参赛者从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网站（http://wyc.tlu.edu.cn/ ）下载报名表格，按要求填写后将报名表、参赛声明、承诺函和参赛作品（包括设计图稿纸质及电子文档、实物模型等相关资料）一式3 份（实物模型提供1件），缺少文件或实物作品不符合本规则规定者，概不符合参赛条件。

2．《参赛作品设计稿》电子文档包含作品名称、说明和图稿，应符合以下要求：

（1）名称可使用中文，应标注于作品说明和作品图稿上。

（2）作品说明包括作品创意说明和作品技术说明。文字应当字迹清晰，表述完整。（创意说明不超过150字）作品说明的题目应写明作品名称。

（3）作品图稿可以是单幅图稿，也可以由内容相关的多幅图稿组成，但均应打印或绘制在A4规格的纸上。图稿的电子文档应采用JPEG格式（尺寸：A4；精度：300dpi；色彩模式：RGB）。

（4）《参赛作品设计稿》中不应出现任何与参赛者有关的个人信息，所有此类信息只能按要求填写在《报名表》上。

3．参赛作品还须满足以下要求：

（1）参赛方须保证参赛作品原创，不得提供抄袭、模仿的作品，否则由参赛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参赛作品使用了已有专利或已提出专利申请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参赛者须在《报名表》和《参赛作品设计稿》的“作品说明”中明确告知真实、完整的信息。

（2）参赛作品的设计风格和类型不限，但应符合中国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

（3）参赛作品所有文件的内容应当保持一致。如文件之间存在不一致，大赛主办方可根据情况要求参赛者予以书面澄清，或不经此程序而直接取消该参赛者的参赛资格。

4．参赛者在报名时须附身份证复印件。参赛者不止一人的，所有参赛者均须亲笔签署前述文件。参赛者为机构的，“亲笔签署”是指由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机构公章。

5．所有参赛作品请送交或寄至组委会办公室（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团总支办公室）。

四、征集时间 

　  本次大赛赛征集活动于2013年7月15日开始，于2013年10月15日截止（以当地邮戳为准）。组委会办公室不接受于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参赛作品。

五、其他规则

1、大赛组委会对所收到的所有参赛作品一律不予退还，请参赛者自留底稿，有关费用需自理。

2、因邮寄导致延误、丢失或损坏、误寄、邮资不足、失窃或其他非主办方的原因造成参赛作品丢失或损坏的，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参赛方的作品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主办方将不承担任何参赛方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名誉和经济损失。 

4、活动主办方对包括本规则在内的本次征集活动的所有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任何与本次征集活动有关的未尽事宜，均由主办方进一步制定相应规定或进行解释。  

5、本活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六、参赛办法

1、参赛表格获取办法：

在大赛官方网址（http://wyc.tlu.edu.cn/ ）下载参赛《报名表》、《承诺函》。

2、参赛费用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但参赛者因参赛所产生的交通费、差旅费、设计费、产品运输费等费用需自理。

七、评选原则及标准

本次大赛聘请艺术品设计类、雕塑专业类的专家及大赛组委会部分成员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本次大赛作品进行评审。

1、评选原则

公平、公正、公开、专业

2、参赛作品评选标准

（1）为提高评选透明度，本次大赛所有作品一律采用盲评的形式。

（2）各类作品的评审标准均以原创性为主要标准，兼顾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作品的执行水平、创作手段、民族文化特色等。

（3）评审鼓励为铜艺术品创新发展做出贡献。

（4）评审中发现作品在内容、形式上有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民族文化传统、公认道德价值标准、行业规范的情况，采取一票否决制，不得获奖。

（5）各类作品的评审均按以下标准评审：

A、创意70%  

 a、内  涵：彰徽派文化之风情，显古铜都之魅力 30%  

b、实用性：市场价值、后期开发（便于馈赠、易于携带） 20% 

c、艺术性：艺术造型、外观设计  20%
B、表现技巧等  30%

3．参赛作品评选办法

参赛作品统一整理后，全部陈列，不署作者名，由专家评审现场评审，通过初评、复评，评选出本届大赛各奖项获奖作品。

初评。采用综合印象记分法，按每项评分标准进行打分累加，得出该作品分数，根据分数由高到底的取舍原则，以不少于参赛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一为比例，确定入围作品。

复评。仍按项目记分法进行打分累加，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累计分数为该作品的复评得分，由最高分依次下推，初定各个奖项。

4、评选结果在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网站进行公布。

八、大赛日程

2013年7月15日—2013年11月15日

设计作品提交时间：2013年7月15日-10月15日

参赛作品审查：2013年10月20日-10月30日

专 家 评 审 ：2013年11月1日-11月15日

评选结果公示：2013年11月20日-11月27日

九、奖项设置

设置特等奖1项，一、二、三等奖若干。奖金额度分别为：特等奖 1000元，一等奖 500元，二等奖 200元，三等奖100元
十、联系方式

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团总支办公室
邮    编：244000

联 系 人：方连娣    刘静

联系电话：0562- 2860760

